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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協約法修法後實施現況及
面臨之挑戰與因應

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秘書長　韓仕賢

從歷史發展觀之，個別勞工在勞動市場

處於弱勢地位，故常在契約內容的協商上，

無法獲得公平合理之保障。為修正市場經濟

制度此一無法充分保護勞工的缺失，在法律

手段上，一是由國家制定強行法規，直接介

入勞雇之間個別契約關係，以維護勞工合理

權益；另一是建立當事人自治之制度可能

性，改由工會與雇主（或雇主團體）以集體

方式為勞工進行協商，協商結果成為個別勞

工與雇主間之契約內容 1。由此可知，工會

成立之目的，最重要是能夠發揮團體協商

（Collective Negotiation）功能，與雇主（雇

主團體）協商簽訂團體協約以保障工會會員

勞動權益。

因為勞工在社會環境及勞資關係中處於弱

勢，而以傳統法律授與個人權利、利益的方

式提供弱勢者保護措施，在勞動關係上有其

侷限性，因此才有集體勞動保護的發展。透

過團體協商締結團體協約來規範勞動條件，

則是集體勞動保護的重心 2。一般而言，團體

協約具有透過集體力量保護勞工、避免過度

競爭、促進工會組織擴大等主要功能 3。易言

之，團體協約除了保障工會會員勞動權益、

提升勞動條件外，也有助於提升和諧、穩定

的勞資關係；而且透過團體協商，勞資雙方

可以在顧及產業健全發展的前提下，理性綜

合周全之資訊，磋商出一個可為雙方接受之

團體協約，使雇主可在一定期間內得以較為

銀行工會與雇主完成團體協約續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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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確估算經營成本並控制勞動流動率，避免

同業之間惡性競爭的功能 4。

臺灣的《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勞

資爭議處理法》（集體勞動三法）於 2011

年大幅翻修，此際正是回顧檢視集體勞動法

修正之後，對於我國集體勞資關係發展的影

響及效果。其中，《團體協約法》針對勞資

雙方進行團體協商之程序，導入誠信協商義

務之規範 5，並以一方違反（例如拒絕進行協

商或提供必要資料）可透過裁決制度之認定，

以及相關罰則與發動爭議行為等配套修法，

期能提升團體協約簽約質與量的政策目標 6；

所以團體協約締約件數的變化，以及協商事

項的訂定內容等，可用來檢視《團體協約法》

修法是否達成政策目標的具體指標，也可以

深入探討勞資雙方這幾年來在團體協商方面

所呈現之情況與問題，以作為日後修法參考。

壹、《團體協約法》修法後實施概況
「團體協約之締結、修改或廢止」是《工

會法》第 5 條明定的工會責任之一；何謂團

體協約？《團體協約法》第 2 條明定：「本

法所稱團體協約，指雇主或有法人資格之雇

主團體，與依工會法成立之工會，以約定

勞動關係及相關事項為目的所簽訂之書面契

約。」所以勞資雙方本諸誠信原則（good 

faith）進行團體協商，談判出有關工資、工

時、工作條件和勞動關係之協約並據以執行；

而且團體協約簽訂之後，在有效期限內，工

會與雇主（雇主團體）均不得違反該協約之

規範。而為了達到穩定勞資關係及保障勞工

權益之目的，勞資任一方均可透過《勞資爭

議處理法》的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尋求

汽車工會與雇主完成團體協約簽約

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與財團法人報導者文化基金會邀請部長出席簽訂團協見證儀式 ( 照片來源：全國傳播媒體產業
工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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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濟，以逐步建立自治協商的夥伴關係 7。

《工會法》第 6 條規定，工會組織類型分

為企業工會、產業工會、職業工會，惟教師

僅得組織及加入產業工會、職業工會，不得

組織加入企業工會。上述勞動三法大幅修正

實施迄今已逾 10 年，根據勞動部統計資料，

截至 2021 年第 2 季底，在工會組織率方面，

全國勞工工會組織率 33.6%、企業勞工工會

組織率 15.4%、產業勞工工會組織率 7.9%、

職業勞工工會組織率 43.7%8。若再進一步

觀察企業工會、產業工會、職業工會這 10

年來各自的成立家數及會員人數，當可發現

企業工會的家數及人數僅呈現些微成長；產

業工會的家數及人數雖均大幅成長，惟會員

總數僅 8 萬餘人，組織率甚低，工會組織力

量相對微弱；職業工會雖然會員人數衰退，

但其家數及人數仍然遠大於企業工會及產業

工會。

整體而言，我國的工會組織率未見顯著提

升（表 1），加上職業工會長期遭致批評僅

為其會員辦理勞健保之業務，卻對於提升勞

工勞動條件的功能偏廢不彰；甚至學者質疑

其功能係以承擔社會保險上責任為主，有違

工會成立之實質要件，亦嚴重悖離團結權之

本質 9。反之，產業工會的發展相當辛苦，其

一並無企業工會享有《工會法》明定之工會

活動條款（像是雇主代扣工會會費義務、常

年駐會及會務公假），而且工會資源及經費

亦相當匱乏，工會組織實力明顯不足；其二

則是團體協約的協商資格亦受到《團體協約

法》協商門檻所限 10，故其發揮工會進行團

體協商的功能受到法令限制。

至於我國團體協約目前的締約狀況又是如

何？嚴格來說，臺灣的團體協約簽訂狀況一

直都不理想；臺灣工會組織（企業工會、產

業工會、職業工會）的家數已如前述，但是

根據勞動部統計，截至 2021 年第 2 季底，

全國已簽訂的團體協約有效份數只有 632 件

（表 2），顯示臺灣目前的團體協約締約率

仍然偏低。根據國內研究指出，有相當比率

的工會缺乏協商團體協約之意願（51.6%），

表 1 工會家數及人數消長情況（2011-
2021 年）

企業工會 產業工會 職業工會

工會

家數

（家）

2011 年
底 889 37 3,891

2021 年
第 2 季底 924 242 4,260

增減（%） 3.9% 554.1% 9.48%

會員

人數

（人）

2011 年
底 529,685 34,785 2,757,499

2021 年
第 2 季底 599,541 86,644 2,703,178

增減（%） 13.2% 149.1% -1.96%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2 團體協約締約件數統計(2017-2021年)
總計 企業工會 產業工會 職業工會

2021 年第 2 季 632 235 380 17
2020 年底 826 239 379 208
2019 年底 772 216 361 195
2018 年底 723 172 355 196
2017 年底 520 166 349 5

資料來源：勞動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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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工會表示從未因簽訂團體協約而與資

方 進 行 團 體 協 商（40.4%）； 甚 至 有 企 業

受 訪 表 示 工 會 沒 有 提 出 團 體 協 商 之 請 求

（64.0%），且有受訪企業表示從未因簽訂

團體協約而與工會進行團體協商（45.5%）
11。其次，工會欠缺團體協商意願之原因大

致為：

一、已有勞資會議，降低進行協商之動機。

二、法律規範之勞動條件壓縮協商空間。

三、工會實力或共識不足，無力啟動協商。

四、滿足於團體協約餘後效力，不願再啟動

協商。

至於影響雇主協商意願之原因（含拒絕協

商之理由）則有：

一、對於工會持抗拒與不合作之立場。

二、認為企業工會會員人數過少、不具有代

表性。

三、團體協約干涉雇主管理權、降低人事政

策之彈性 12。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教育及金融等產業的

團體協約締約件數相對突出 14。教師工會在

締結團體協約的成果相當亮眼，主要是這幾

年來，高雄市教師職業工會、高雄市教育產

業工會兩家工會分別透過與高雄市中小學校

長協會（接受各學校委託為協商代表）協商

簽訂團體協約的成果 15。另外，臺灣目前的

本國銀行家數為 39 家，已經組織企業工會

者有 27 家，其中簽訂團體協約者 17 家，

故工會組織率（69.2%）及團體協約締約率

（43.6%）均有顯著成長。

貳、從裁決案例看團體協商面臨的
挑戰

《團體協約法》規範勞資雙方應本誠實信

用原則進行團體協商，即要求勞資雙方均有

進行團體協約協商之義務，非有正當理由，

不得任意拒絕 16 。若有一方無正當理由拒絕

協商，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裁決認定者，

處以罰鍰；未依裁決決定書所定期限為一定

行為或不行為者，再處以罰鍰並令其限期改

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連續處罰 17。

但在實務上常見的問題，主要是勞方協商

談判的經驗及技巧不足、資方沒有協商意願

及誠意、勞資雙方（通常是工會）對於團體

協商相關法制規範及程序不熟悉。因為相較

於資方有豐沛資源及人力因應團體協商之事

務，勞方確實囿於組織實力、資源、經驗不

足等情形，在實際進行團體協商之過程，容

易發生一方（通常是資方）強勢主導協商過

程，拒絕勞方的協商意見或要求勞方退讓放
勞動部長許銘春 ( 右 1) 親臨見證合作金庫與合作金庫企
業工會進行團體協約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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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其主張，而構成無正當理由拒絕協商或是

不誠信協商之情形，甚至形成協商僵局的勞

資爭議；致使工會最後只能被迫放棄己方主

張或接受資方所提出條件較差的條款，否則

必須展現實力訴諸爭議行為，使資方迫於壓

力而改變心意答應工會之主張，無奈的是，

通常最後結果都是前者的情形。

目前經由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

審理違反誠信協商之案例（團體協約誠信協

商爭議）已經累積逾百件 18，至少包括以下

12 種態樣 19：

一、對於他方提出合理適當之協商內容、時

間、地點及進行方式，拒絕進行協商。

二、未於 60 日內提出對應方案並進行協商。

三、拒絕提供進行協商所必要之資料。

四、自始宣示無達成合意之意思。

五、迴避工會逕與與個別勞工進行協商。

六、協商中單方決定或變更勞動條件。

七、指派無權限之人作為協商代表。

八、不承認所授權之協商代表與工會達成合

意之草案。

九、變更已達成共識之團體協約草案條款。

十、拒絕就已達成合意之內容簽署團體協

約。

十一、認為不具協商資格而拒絕協商。

十二、主管機關拒絕核可團體協約或拒絕協商。

由上述諸多實際裁決案例可知，這項「誠

信協商」的規定，確實是有利於勞方的法

律武器，因為資方心態本就不樂見工會成

立，現在「被迫」依法要與工會進行團體

協商、甚至簽訂團體協約；而且協商過程

一旦顯露違反誠信原則的佯裝、敷衍、甚

至悍然拒絕團體協商之言行，工會就極有

可能蒐集事證後，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

作為向資方施壓繼續協商或者答應工會所

提協約內容之手段。

但是《團體協約法》也有些規定，確實對

於團體協商的過程事先設下不利勞資雙方平

等協商之障礙，例如團體協商代表的資格、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核可權；以及對於協商

實力不足的工會，明定其與資方協商團體協

約的門檻過高（產業工會、職業工會的協商

資格條件即是），或是當初修法意旨是為了

凝聚工會團結力量、避免導致勞工之間不正

當競爭或產生嫌隙的「禁止搭便車條款」，

現在看來似乎變成妝點門面之用，更是變成

勞資協商產生僵局的主因之一。

參、《團體協約法》修法此其時矣
集體勞動權即所謂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

團體爭議權，而為保障其中之團體協商權，

我國訂有《團體協約法》，就團體協約之協

商及簽訂、內容及限制、團體協約之效力及

存續期間，予以規範勞資雙方 20。根據實際

參與團體協商的工會，從其協商經驗之訪談

整理可知，除了工會自身組織運作是否正

常？有無啟動團體協商的準備工作？評估資

方協商意願及勞資雙方信任關係為何？現行

團體協約法制的施行已有 10 年，確實有些

條文已有檢討修正之必要，以利我國團體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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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制度運作更趨成熟，並有助於提升我國團

體協約覆蓋率，具體落實保障勞工的勞動條

件、福利待遇及工作權，相關修法建議及說

明如下：

一、修正《團體協約法》第 6 條及第 32 條，
增加常見之違法態樣及加重罰鍰、強化
救濟命令，以導正及教育雇主應誠信協
商。

《團體協約法》是保障勞動者團體協商權

的重要法律，其中第 6 條第 1 項有關勞資

雙方互負誠信協商義務之規定，就是由國家

透過法律規範，以落實協商權之保障，促進

臺灣集體勞資關係的健全運作；同條第 2 項

並且例示「不誠信協商」的 3 種態樣（未於

60 日內提出對應方案並進行協商；對於他

方提出合理適當之協商內容、時間、地點及

進行方式，拒絕進行協商；拒絕提供進行協

商所必要之資料），同法第 32 條第 1 項：「勞

資之一方，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經依勞

資爭議處理法之裁決認定者，處新臺幣十

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由此可知，

《團體協約法》明定勞資雙方均有進行團體

協約協商之義務，非有正當理由，不得任意

拒絕；勞資雙方對於是否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不當勞動行為之判斷，依法係由

裁決會個案審理，審理過程會參考個案中勞

資關係脈絡，就客觀事實之一切情狀，綜合

判斷認定勞資雙方之行為是否有不誠信協商

之情形。

惟根據勞動部統計，有關裁決認定構成不

當勞動行為，其中「團體協約誠信協商爭議」

之裁決案件（2011-2019 年），如前所述已

有上百件，且由其中違反誠信協商之多種態

樣彙整可知，雇主違反誠信協商義務之問題

不可謂不嚴重，應可考慮修法再納入多項常

見之違法態樣，以導正及教育雇主應秉持誠

實信用原則進行團體協商方為正途。此外，

經裁決認定構成不當勞動行為者，應修法加

重罰鍰，以及做出明確、具體且有時效性之

救濟命令，使資方為破壞穩定正常勞資關係

而付出更高的代價，以凸顯團體協約協商及

簽訂之重要性，期使勞資雙方團體協商重回

正軌，勞資關係儘快修復正常。

二、刪除或修正《團體協約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以免因為「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動輒干預掣肘，而妨礙本法所期待
「健全勞資關係建構」的勞資自治協商
機制。

《團體協約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團

體協約一方當事人為公營事業機構或國防部

所屬機關（構）、學校，或者前二款以外之

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而有上級主管機

關者 21，其團體協約簽訂前，應取得主管機

關核可，「未經核可者，無效」。故其賦予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絕非僅為形式上的核
郵政工會與雇主完成團體協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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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權力，一旦勞資雙方已經談妥共識卻遭其

一部或全部推翻（不予核可），不但明顯破

壞勞資自治協商原則，更是與《團體協約法》

第 1 條「穩定勞動關係，促進勞資和諧，保

障勞資權益」之立法目的相悖，也牴觸同法

第 6 條「誠實信用原則」之規定。

舉例而言，宜蘭縣教師職業工會 2015 年

12 月就宜蘭縣政府未核可協商完成之團體協

約，向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提出

裁決申請，該案經裁決委員 會認定宜蘭縣政

府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但宜蘭縣政府不服，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北高行法院）提起行

政訴訟，經北高行法院判決原裁決決定撤

銷，最高行政法院駁回上訴，頗具戲劇性。

研究指出，工會最不滿意此一條文規定，

因為實務上常發生勞資雙方已達成共識，但

是還得要資方背後的太上皇—上級主管機

關也同意才能成立，若其不予核可者，則導

致協商結果無法落實；這份研究報告具體建

議應提供上級主管機關不予核可時之救濟管

道，或者完全刪除簽訂前取得核可之規定，

另以團體協商時，其上級主管機關應派員共

同參與等條款規定 22。

三、應修法降低產業工會、職業工會的協商
資格門檻

目前團體協約的締約狀況，企業工會的簽

訂家數持續呈現穩定成長，產業工會、職業

工會的團體協約成果，一是教師工會近 10

年來努力進行團體協商的成果，二是因為航

空業這幾年來接二連三發生重大勞資爭議，

最後政府介入協助下簽訂團體協約。其間差

異在於，企業工會所簽訂之團體協約，係來

自各行業勞雇雙方協商之成果，但是產業工

會及職業工會的團體協約係由教師及航空業

工會所囊括，凸顯其他產（職）業工會不具

有團體協商之資格，或是沒有進行團體協商

之能力及意願。

《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3 項明定，有協

商資格之勞方，對於產業工會及職業工會特

別規定必須「會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

逾其所僱用勞工人數二分之一」，才能取得

協商資格；相較於企業工會沒有任何限制

（只要是依工會法成立即可），產業工會、

職業工會如此高門檻的協商資格要求，相當

程度限制了這兩類工會組織進行團體協商的

可能性，故有修法適度降低此一協商門檻之

必要性。

四、複數工會協商應明訂協商進行程序
《工會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關於企業

工會組織類型之規定，包括「結合同一廠場、

同一事業單位、依公司法所定具有控制與從

屬關係之企業，或依金融控股公司法所定金

融控股公司與子公司內之勞工，所組織之工

會」；同法第 9 條第 1 項雖然規定前述之各

企業工會，「以組織一個為限」，但在實務

上確實存在同一企業內有兩個以上之工會，

即受僱於同一企業（A 公司）之部分勞工，

可能未加入 A 企業工會，而是加入其他相關

的 B 產業工會或 C 職業工會，雇主此時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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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面臨企業工會、產業工會、職業工會同

時提出協商要求之情形。

《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4 項規定，當有

兩個以上之工會提出團體協商請求，資方依

法得要求提出協商之一方推選協商代表；無

法產生協商代表時，則依會員人數比例分配

產生；若是複數工會之間就協商代表的推選

確實難以達成共識，則各該工會與資方「分

別」進行協商應是實務上比較可行的作法
23。試想，如有兩個以上工會（複數協商當

事人）「分別」或「共同」向雇主（有協商

資格之他方）提出協商團體協約之要求時，

則協商代表應如何推選？無法產生時又該怎

麼辦？除依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4 項規定，

原則上可先由相關複數工會自行推選協商代

表（例如：各自選定同樣人數的協商代表），

但若無法順利產生協商代表時，則依各該工

會的會員人數比例分配產生。

這裡會衍生的實務問題是，如果有兩個以

上的工會「同時」向雇主提出協商團體協約

的要求，因為工會之間人數規模懸殊，致使

小工會就算「依會員人數比例分配」仍不足

以產生「1 位」協商代表時，可否保障這種

小工會至少有 1 名協商代表？但是這種作法

就算可行，另外會產生的疑慮則是實質意義

何在？因為在協商過程，工會彼此之間不見

得利益及意見一致，甚至雇主若在協商會議

上與另一大工會私下或強行達成共識，這時

候小工會只有「1 位」協商代表，反而自陷

孤立無援狀態。故若複數工會之間就協商代

表的推選確實難以達成共識，各該工會與資

方「分別」進行協商應是實務上比較可行的

作法 24。

此處應注意者，所謂「他方得要求推選協

商代表」，建議修法明定須以所提之協商事

項相同（或協商議題一定程度相同），協商

之他方始得要求推選協商代表；否則，具有

協商資格之勞方，本即具有向雇主請求協商

之權利，既然協商事項不同，實無必要強求

共同協商 25。

五、為了避免《團體協約法》第 13 條所謂
「禁止勞工搭便車條款」之規定形同具
文，應增訂雇主拒絕協商或無正當理由
反對訂定之相關罰則，以使該條文落實
可行。

《團體協約法》第 13 條係指團體協約得

約定，受該團體協約拘束之雇主，非有正當

理由，不得對所屬非該團體協約關係人之勞

工（也就是沒有加入工會之員工），就該團

體協約所約定之勞動條件，進行調整；但團

體協約另有約定，非該團體協約關係人之勞

工，支付一定之費用予工會者，不在此限，

俗稱「禁止搭便車條款」。

雇主通常願意給予非工會會員之勞工，比

照團體協約所約定之勞動條件，目的無非希望

誘使更多勞工不加入或退出工會，以遂其降低

勞工參與工會意願之意圖，達到弱化工會之目

的。甚而，民事法院見解指出，《團體協約法》

第 13 條但書屬於強制規定，亦即勞資雙方若

30 台灣勞工季刊 NO. 68



活
用
法
規

勞
工
心
聲

動
態
瞭
望

樂
說
頭
條

約定禁搭便車條款但未同時設有除外約定，即

屬違反該條之強制規定，而依《民法》第 71

條規定屬無效 26。惟基於同樣的立法理由，行

政法院持相反見解，認該條文僅係對雇主與工

會得於團體協約中約定之事項予以規範，並非

強制或禁止規定，則雇主與工會所訂有關雇主

不得比照其間協議內容，對非工會會員調整待

遇之規定，縱因其訂定過程不符《團體協約

法》第 2 章所定程序，而非屬團體協約，惟

如符合契約之成立與生效要件，仍構成雇主與

工會間之契約 27。

實務上，工會認為「禁止搭便車條款」的

規範過於模糊，也沒有強制要求勞資雙方必

須簽署，故資方幾無意願；而且資方拒絕協

商「禁止搭便車條款」的藉口千奇百怪，有

些公營事業甚至不惜動用同法第 10 條「核

可權」拒不核可 28。為了避免該條文規定無

法落實，應考慮修法增訂雇主拒絕協商或無

正當理由反對訂定之相關罰則。

六、團體協約協商代表的產生方式對勞方明
顯不利

《團體協約法》第 8 條明定：「（Ⅰ）工

會或雇主團體以其團體名義進行團體協約之

協商時，其協商代表應依下列方式之一產生：

一、依其團體章程之規定。二、依其會員大會

或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三、經通知其全體會

員，並由過半數會員以書面委任。（Ⅱ）前

項協商代表，以工會或雇主團體之會員為限。

但經他方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Ⅲ）第一

項協商代表之人數，以該團體協約之協商所必

要者為限。」依此規定，工會或雇主團體的協

商代表僅能由會員擔任，但是雇主的協商代表

毫無資格限制；甚至工會若想委託外部專業人

士擔任其協商代表，則須經協商他方的書面同

意，勞資雙方衍生相關之協商困境，主要就是

工會欠缺外部專業人員協助，對其協商議題之

論述無法完整且具說服力，資方協商代表欠缺

決策權，常以攜回研議或請示而無法明確回應

工會所提協商議題 29。

曾有實務見解認為，《團體協約法》第

8 條之規範顯然有失勞資雙方對等、公平進

行團體協商之精義，故所定協商代表專以工

會之會員為限，應予限縮解釋，方屬公平；

易言之，企業工會如果委任上級工會代表到

團體協商之會場，擔任輔助、協助團體協商

之工作（例如擔任團體協商會議之記錄，或

者居於第二線提供企業工會有關協商策略等

諮詢意見等而未直接針對協商議題發言之職

務），並不需得到雇主或雇主團體之書面同

意，不受到《團體協約法》第 8 條第 2 項但

書之限制 30。

此一對勞方協商代表限制顯失公平合理

之規定建議應予刪除，並為強調協商代表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協助輔導企業與工會進行團體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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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等原則，應修法增訂工會可委任上級工

會、法律顧問擔任協商代表。另外，修法

明定勞資雙方協商代表均應獲得充分授權，

以避免一方不時以未被授權、必須請示為

由拖延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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